
江苏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市、区）评估细则 

  

【说明】 

1.二级指标达标程度分为达标（A）、未完全达标（B）、不达标（C）三个等级。其中，有 9 项二级指标达标程度不设 B 等级(见备

注栏)。既非 A 等级又非 C 等级情况的即为 B 等级。 

2.县（市、区）评估结论分为“通过”、“有条件通过”、“不通过”三种。其中，二级指标 A≥32且 C=0 为“通过”；A≥29且 C≤2为“有

条件通过”；A＜29 或 C＞2 为“不通过”。 

 

一级 

指标 
二 级 指 标 

达   标(A) 

（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不 达 标（C）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 
备 注 

一、 

教育资

源配置 

1.县域内所有小学和初中每百

名学生拥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

数分别达到 4.2 人以上、5.3 人

以上；校际差异系数小学不大

于 0.50，初中不大于 0.45。 

①县域内所有小学和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

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分别达到 4.2 人、5.3

人及以上。 

②校际差异系数小学不大于 0.50，初中不

大于 0.45。 

①县域内存在每百名学生拥有高于

规定学历教师数未达目标值 85%的

小学或初中。 

②小学校际差异系数大于 0.50。 

③初中校际差异系数大于 0.45。 

 



一级 

指标 
二 级 指 标 

达   标(A) 

（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不 达 标（C）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 
备 注 

一、 

教育资

源配置 

2.县域内所有小学和初中每百

名学生拥有县级及以上骨干教

师数达到 1 人以上；校际差异

系数小学不大于 0.50，初中不

大于 0.45。 

①县域内所有小学和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

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达到 1 人及以上。 

②校际差异系数小学不大于 0.50，初中不

大于 0.45。 

①县域内存在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

及以上骨干教师数未达目标值 85%

的小学或初中。 

②小学校际差异系数大于 0.50。 

③初中校际差异系数大于 0.45。 

 

3.县域内所有小学和初中每百

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美术、

音乐）专任教师数均达到 0.9 人

以上；校际差异系数小学不大

于 0.50，初中不大于 0.45。 

①县域内所有小学和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

具备音乐、体育、美术教师资格证的专任

教师数均达到 0.9 人及以上。 

②校际差异系数小学不大于 0.50，初中不

大于 0.45。 

①县域内存在每百名学生拥有具备

音乐、体育、美术教师资格证的专任

教师数未达目标值 85%的小学或初

中。 

②小学校际差异系数大于 0.50。 

③初中校际差异系数大于 0.45。 

 

4.县域内所有小学和初中生均

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分别达到

4.5 平方米以上、5.8 平方米以

上；校际差异系数小学不大于

0.50，初中不大于 0.45。 

①县域内所有小学和初中生均教学及辅助

用房建筑面积分别达到 4.5 平方米、5.8 平

方米及以上。 

②校际差异系数小学不大于 0.50，初中不

大于 0.45。 

①县域内存在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

建筑面积未达到目标值 85%的小学

或初中。 

②小学校际差异系数大于 0.50。 

③初中校际差异系数大于 0.45。 

该指标不

统计体育

运动馆面

积 

5.县域内所有小学和初中生均

体育运动场馆面积分别达到 7.5

平方米以上、10.2 平方米以上；

校际差异系数小学不大于 0.50，

初中不大于 0.45。 

①县域内所有小学和初中生均体育运动场

馆面积分别达到 7.5 平方米、10.2 平方米

及以上。 

②校际差异系数小学不大于 0.50，初中不

大于 0.45。 

①县域内存在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

积未达目标值 85%的小学或初中。 

②小学校际差异系数大于 0.50。 

③初中校际差异系数大于 0.45。 

体育运动

场馆面积

=体育运

动场占地

面积+体

育运动馆

建筑面积 



一级 

指标 
二 级 指 标 

达   标(A) 

（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不 达 标（C）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 
备 注 

一、 

教育资

源配置 

6.县域内所有小学和初中生均

教学仪器设备值分别达到 2000

元以上、2500 元以上；校际差

异系数小学不大于 0.50，初中

不大于 0.45。 

①县域内所有小学和初中生均教学仪器设

备值分别达到 2000 元、2500 元及以上。 

②校际差异系数小学不大于 0.50，初中不

大于 0.45。 

①县域内存在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

未达目标值 85%的小学或初中。 

②小学校际差异系数大于 0.50。 

③初中校际差异系数大于 0.45。 

 

7.县域内所有小学和初中每百

名学生拥有网络多媒体教室数

分别达到 2.3 间以上、2.4 间以

上；校际差异系数小学不大于

0.50，初中不大于 0.45。 

①县域内所有小学和初中每百名学生拥有

网络多媒体教室数分别达到 2.3 间、2.4 间

及以上。 

②校际差异系数小学不大于 0.50，初中不

大于 0.45。 

①县域内存在每百名学生拥有网络

多媒体教室数未达目标值 85%的小

学或初中。 

②小学校际差异系数大于 0.50。 

③初中校际差异系数大于 0.45。 

 

二、 

政府保

障程度 

8.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

设标准统一、教师编制标准统

一、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

一、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 

①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统

一。 

②教师编制标准统一。 

③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 

④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 

①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

准不统一。 

②教师编制标准不统一，小学师生比

低于 1：19，或初中师生比低于 1：

13.5。 

③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不统一。  

④基本装备配置标准不统一。 

不设B等

级 

9.县域内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均

达到省定办学标准。 

县域内达到省定办学标准的义务教育学校

占比达到 100%。 

县域内达到省定办学标准的义务教

育学校占比未达全省平均水平。 
 



一级 

指标 
二 级 指 标 

达   标(A) 

（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不 达 标（C）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 
备 注 

二、 

政府保

障程度 

10.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规划布

局合理，每 1-2 万常住人口设置

1 所小学，每 2-4 万常住人口设

置 1 所初中。 

①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规划布局合理，满

足就近入学需要。 

②县域内小学校均服务常住人口不超过 2

万人，初中校均服务常住人口数不超过 4

万人。 

①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规划布局不

合理。 

②有侵占或擅自变更义务教育学校

规划用地的现象。 

 

11.县域内所有小学、初中每 12

个班级配备音乐、美术专用教

室各 1 间以上；其中，每间音

乐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 96 平方

米，每间美术专用教室面积不

小于 90 平方米。 

①县域内所有小学和初中每 12 个班级配备音

乐、美术专用教室各 1 间及以上。 

②县域内所有小学和初中每间音乐、美术专用

教室使用面积均不小于单间使用面积规定标

准。其中，2016 年及之前建成的学校分别不小

于 73 平方米、67 平方米。 

①县域内存在每 12 个班级配备音乐

或美术专用教室不达 1 间的小学或初

中。 

②县域内存在音乐或美术专用教室

单间使用面积不达规定标准的小学

或初中。 

 

12.县域内所有小学、初中规模

不超过 2000 人，九年一贯制学

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义务教

育阶段规模不超过 2500 人。 

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规模不超过规

定标准。其中，2010 年及之前建成的学校、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占比超过 50%的学

校在校生规模不超过 2400 人/小学、初中，

3000 人/一贯制学校义务教育阶段。 

①县域内有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超

过规定标准。 

②县域内有 2010 年及之前建成的学

校或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占比超

过 50%的学校在校生规模超过 3000

人/小学、初中，3500 人/一贯制学校

义务教育阶段。 

 

13.县域内小学、初中所有班级

学生数分别不超过45人、50人。 

①县域内小学所有班级学生数均不超过 45

人。 

②县域内初中所有班级学生数均不超过 50

人。 

①县域内存在平均班额超过 45 人的

小学。 

②县域内存在平均班额超过 50 人的

初中。 

 



一级 

指标 
二 级 指 标 

达   标(A) 

（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不 达 标（C）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 
备 注 

 

 

 

 

 

 

 

二、 

政府保

障程度 

 

 

 

 

 

 

 

 

14.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

财政拨款标准超过省定基准定

额 20%以上；小学、初中生均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均逐年

只增不减。 

①县域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

款标准超过省定基准定额 20%以上。 

②小学、初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

均逐年只增不减。 

①县域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

财政拨款标准未达到省定基准定额。 

②小学或初中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

育支出未实现逐年只增不减。 

 

15.县域内所有不足 100 名学生

的村小学和教学点按 100 名学

生核定公用经费。 

县域内所有不足 100 名学生的村小学和教

学点按 100 名学生核定公用经费。 

县域内存在不足 100 名学生的村小学

或教学点按少于 100 名学生核定公用

经费的现象。 

不设B等

级 

16.县域内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

用经费不低于 6000 元。 

县域内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不低于

6000 元。 

县域内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

未达到当地生均公用经费核定标准

的 8 倍以上且低于 6000 元。 

 

17.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平均

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

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按规定

足额核定教师绩效工资总量。 

①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

平。 

②按规定足额核定教师绩效工资总量。 

①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 

②未按规定足额核定教师绩效工资

总量。 

不设B等

级 

18.县域内所有教师 5 年 360 学

时培训完成率达到 100%。 

县域内所有教师 5 年 360 学时培训完成率

达到 100%。 

县域内存在教师 5 年培训时间未达

360 学时的现象。 

不设B等

级 

19.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核定的

教职工编制总额和岗位总量

内，统筹分配各校教职工编制

和岗位数量。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

额和岗位总量内，统筹分配各校教职工编

制和岗位数量。 

县域内有义务教育学校存在因教师

缺员而不能开齐开足国家课程的情

况。 

 



一级 

指标 
二 级 指 标 

达   标(A) 

（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不 达 标（C）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 
备 注 

二、 

政府保

障程度 

20.全县每年交流轮岗教师的比

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

数的 15%。其中，骨干教师不

低于交流轮岗教师总数的

20%。 

县域内当年交流轮岗专任教师数不低于符

合交流条件专任教师总数的 15%。其中，

骨干教师数不低于交流轮岗教师总数的

20%。 

①县域内当年交流轮岗专任教师数

低于符合交流条件专任教师总数的

10%。 

②当年交流轮岗骨干教师数低于交

流轮岗教师总数的 20%。 

 

21.县域内专任教师持有教师资

格证上岗率达到 100%。 

县域内专任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的比例达

到 100%。 

县域内专任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的

比例未达到 100%。 

不设B等

级 

22.县域内城区和镇区公办小

学、初中（不含寄宿制学校）

就近划片入学比例分别达到

100%、95%以上；民办学校招

生规范，免试入学。 

①县域内城区和镇区公办小学（不含寄宿

制学校）学生就近划片入学比例达到

100%。 

②县域内城区和镇区公办初中（不含寄宿

制学校）学生就近划片入学比例达到 95%

及以上。 

③县域内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数占义

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低于 15%，

且招生规范，免试入学。 

①县域内城区和镇区公办小学（不含
寄宿制学校）学生就近划片入学比例
未达 100%。 

②县域内城区和镇区公办初中（不含
寄宿制学校）学生就近划片入学比例

低于 95%。 

③县域内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
数占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的比
例在 15%及以上，且未与公办学校同
步招生，存在以笔试、面试（谈）、
评测等方式招生，以各类竞赛证书、
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
据，收取赞助费等现象。 

不设B等

级 

23.县域内热点高中招生分配指

标比例在 70%以上，且招生指

标分配向农村初中倾斜。 

①县域内热点高中招生分配指标比例在

70%及以上。 

②县域内热点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向农村初

中和城市薄弱初中倾斜。 

县域内热点高中招生分配指标比例

低于 50%。 
 



一级 

指标 
二 级 指 标 

达   标(A) 

（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不 达 标（C）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 
备 注 

二、 

政府保

障程度 

24.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健全；县

域内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公

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

学校就读的比例不低于 85%。 

①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健全。 

②县域内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

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不

低于 85%。 

①县域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不健

全。 

②县域内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公

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学校

就读的比例低于 85%。 

不设B等

级 

三、 

教育教

学质量 

25.全县初中三年巩固率达到

99%以上。 
初中三年巩固率达到 99%及以上。 初中三年巩固率低于 95%。  

26.全县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

到 98%以上。 
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 98%及以上。 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低于 95%。  

27.县域内所有学校均制定章

程，均实现学校管理与教学信

息化。 

①县域内所有学校均制定章程。 

②县域内所有学校的校园网均接入互联

网，且总带宽不低于 1000Mbps。 

③县域内所有班级均以不小于 100 Mbps

带宽接入校园网、装备有数字化教学设备，

并能有效接收网上优质资源进行常态化教

育教学活动。 

④县域内所有学校均实现行政管理、教学

管理、师资管理、学籍管理、财务管理、

图书管理、后勤管理信息化。 

①县域内有学校未制定章程。 

②县域内有学校未建立独立校园网。 

③县域内有学校未实现“班班通”。 

④县域内有学校学籍管理、财务管

理、图书管理等未实现信息化。 

 

28.县域内所有教师能熟练运用

信息化手段组织教学，设施设

备利用率达到较高水平。  

①县域内所有教师都能熟练运用信息化手

段组织教学。 

②县域内所有学校信息化设施设备利用率

达到较高水平。 

①县域内有教师不能熟练运用信息

化手段组织教学。 

②县域内有学校信息化设施设备利

用率较低。 

 



一级 

指标 
二 级 指 标 

达   标(A) 

（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不 达 标（C）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 
备 注 

三、 

教育教

学质量 

29.县域内所有学校按照不低于

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

5%安排教师培训经费。 

县域内所有学校按照不低于学校年度公用

经费预算总额的 5%安排教师培训经费。 

县域内有学校未按照不低于学校年

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 5%安排教师

培训经费。 

不设B等

级 

30.所有学校德育工作、校园文化建

设水平达到良好以上。 

①县域内所有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德

育工作机构健全，制度完善，内容丰富，时代

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强。 

②县域内所有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校园文

化建设理念先进，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县域内近三年发生因教师违反师德行为

规范或校园欺凌等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事件。 

 

31.课程开齐开足，教学秩序规范，

综合实践活动有效开展。 

①县域内所有学校均严格执行《江苏省义务教

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开齐开足所有课程。综

合实践活动成效显著，其中，劳动教育课时占

综合实践活动课时的 50%及以上。 

②县域内所有学校教学秩序正常。 

①县域内有学校未按照《江苏省义务教育

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开齐开足所有课程

的。 

②县域内有学校劳动教育课时少于综合

实践活动课时 50%的。 

③县域内近三年有学校发生重大教学责

任事故的。 

 

32.县域内所有学校均能开发建设

适合学生兴趣爱好和个性发展的

校本课程，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

动，为学生提供可选择的、优质多

样的教育。 

①县域内所有学校有丰富的校本课程资源，并

按《江苏省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安排

课时。 

②县域内所有学校都积极推进学生社团建设，

广泛开展社团活动，建有一定数量的品牌项目。 

①未按《江苏省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

案》开设校本课程的学校超过 10%。 

②校本课程、社团活动数量较少或品质不

高，育人作用不明显的学校超过 10%。 

 



一级 

指标 
二 级 指 标 

达   标(A) 

（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不 达 标（C）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 
备 注 

三、 

教育教

学质量 

33.无过重课业负担，校外培训机构
管理规范。 

①学校严格执行《江苏省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
验方案》和《教学大纲》，严格按照课程标准开
展教学。 
②学生每天在校集中学习时间小学不超过 6 小
时，初中不超过 7 小时。 
③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小学
中高年级和初中学生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分
别控制在 1 小时、1.5 小时以内。 
④学校每学期统一考试不超过 2 次，小学一、
二年级不超过 1 次，不公布考试成绩和排名。
⑤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做到全覆盖，面向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成效显
著，机构证照合规，办学行为规范。 

①县域内开展课后服务的义务教育学校
比例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②有学校随意增减课程、课时或超前、超
纲教学的。 
③有校外培训机构证照不合规或其他违
规行为的。 

 

34.在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相
关科目学生学业水平达到Ⅲ级以
上，且校际差异率低于 0.15。 

接受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相关科目学生
学业水平均达到Ⅲ级以上，且校际差异率低于
0.15。未接受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以省
义务教育学生学业水平测试为准，合格率不低
于 95%且校际差异率低于省定标准。 

不达 A 等级 
不设 B 等
级 

35.《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合格率达 95%以上。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合格率达 95%
及以上。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合格率低
于 85%。 

 

四、 

社会 

满意度 

36.社会与学生家长对义务教育的
满意度达到 85%以上。 

社会与学生家长对义务教育的满意度达到 85%
及以上。 

社会与学生家长对义务教育的满意度低
于 80%。 

 

五、 

特色创

新项目 

37.在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破解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等方面采取的重大举措、取得的突出成效和形成的典型案例。 



注： 

1.指标中所指义务教育学校包括公办与民办小学（含教学点）、初级中学、完全中学初中部、一贯制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

阶段。有多个校区的学校，以独立校区为统计单位。其中，一级指标“教育资源配置”中涉及的学校不含特殊教育学校及不足 50 人的教

学点。 

2.学生是指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在籍在校学生。 

3.专任教师是指具有教师资格且专门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 

4.差异系数也叫变异系数或离散系数，是一组数据的标准差与其均值之比。各项指标的差异系数值越大，反映均衡水平越低；差

异系数值越小，反映均衡水平越高。对于因新建或即将撤消原因造成的年级建制不全的学校，在计算差异系数时可按现有年级数与小

学和初中学制年数的比例，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折算。 

计算公式如下： 

，CV 为差异系数，S 为标准差， X为全县平均数。 

式中， ，表示区县均衡指标体系中第 i 个学校（初中或小学）某个指标值， ， 为该指标第 i 个学校的

原始值， 为第 i 个学校（初中或小学）的在校生数； 表示该指标的区县平均值，其中 ， 为区县内所有初中（或小学）

学校的在校生数， 。 

5.一贯制学校和完全中学的公用网络多媒体教室数、教学仪器设备值、体育运动场馆面积、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等四项指标需要

做拆分处理。九年一贯制学校、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根据小学、初中、高中各自规模，分别按照“一个小学生：一个初中生

＝1：1.1”、“一个初中生：一个高中生＝1：1.2”、“一个小学生：一个初中生：一个高中生＝1：1.1：1.32”的比例进行拆分，将小学部、

初中部占有部分作为单独小学、初中数据纳入统计。对于少数地区存在的小学附设幼儿班、初中附设小学班、高中附设初中班的情况，

可参照上述办法做相应比例的拆分。 

6.对于因新建或即将撤销原因造成的年级建制不全的学校，在计算相关指标差异系数时可按现有年级数与相应小学和初中学制年

数的比例，对指标数据进行折算。 

7.指标统计口径及计算方法详见《江苏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市、区）评估指标内涵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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